行政复议决定书

田政行复〔2025〕9号 

申请人：李*。

被申请人：*局。

申请人李*对被申请人*局作出的田市监答复〔2025〕10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5年2月17日依法予以受理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因案件存在较大争议，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机关于2025年3月18日决定转为普通程序。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2025年1月9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田市监答复〔2025〕10号。2、责令被申请人依法重新进行处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4年12月17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被申请人依法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的内容：“申请人通过12315平台的方式向贵局提出投诉举报，被投诉举报对象为：大田县*茶业有限公司。申请人认为贵局处理投诉的机构存在不作为，未依法积极组织其申请人调解并履行投诉处理职责，现申请公开：1，处理该投诉的机构名称（如某个处室或者派出机构）和处理投诉的人员姓名和联系方式。2，接收处理投诉时作出的投诉受理决定书或者决定受理的书面材料。3，你机关所有工作机构的名称。本人准备收集相关证据进行上访并同步向纪委举报。”物流显示被申请人于12月20日签收，被申请人后于2025年1月9日作出被复议答复书，并通过邮寄送达申请人，申请人于1月16日签收。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对申请人提交公开申请为本机关的内部工作人员的机关人事档案管理信息，属于内部事务信息，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二）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第三十六条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一）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二）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调解可以采取现场调解方式，也可以采取互联网、电话、音频、视频等非现场调解方式。采取现场调解方式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单位应当提前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调解的时间、地点、调解人员等。第十九条调解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单位工作人员主持，并可以根据需要邀请有关人员协助。调解人员是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的近亲属或者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投诉的，应当回避。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对调解人员提出回避申请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中止调解，并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投诉举报文书样式》中样式五“《投诉受理决定书》”的备注1注明“本决定书适用于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对投诉作出受理决定，并告知投诉人受理情况”；备注3注明“本决定书中‘联系人’、‘联系电话’指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负责处理投诉的工作人员及其联系电话”；备注4注明“本决定书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话、短信、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方式告知”。文书样式四和文书样式五规定的很清楚，联系人和联系电话指的是处理有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派出机构的工作人员和联系电话可以进行公示。本案中，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为投诉举报案中：1.处理该投诉的机构名称（如某个处室或者派出机构）和处理投诉的人员姓名和联系方式：2.接收处理投诉时作出的投诉受理决定书或者决定受理的书面材料，属于被申请人应该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被申请人以该信息属于行政机关内部事务信息系主要事实不清，适用依据不合法。投诉案件的当事人在投诉案件中很明显有权知晓其对应的调解人员的名字和工作联系方式，申请人即投诉人可联系对应的处理人员进行咨询相关投诉案件的处理进度，和进行相关的调解事宜。申请人连称呼都不知晓更不可能如何去申请回避，如申请人知晓相关被投诉人的处理人员涉及需要回避的情形那么就可能申请回避，被申请人直接认定属于执法过程信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公开回复内容明显不当，认定事实不清，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重新处理。
被申请人称：一、经过由来。2023年8月6日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第三人“大田县*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三人）销售不合格产品，要求赔偿损失、查处违法行为并电话告知处理结果。被申请人法定时限内依法办结本件后，申请人不满结果，于10月3日再次通过全国12315平台举报第三人的前述行为，请求查处并电话告知处理结果。被申请人依法核查处置并告知了处理结果后，申请人仍不服即提起行政复议。2024年3月13日复议机关大田县人民政府作出维持被申请人处理结果的复议决定。2024年12月23日申请人一次性向被申请人提出了包括本案在内的10件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的内容涵盖了包括但不限于具体承办第三人涉嫌违法行为的执法人员信息、被申请人执法主体、行政执法年度统计信息、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及日常检查监督结果信息、第三人拒绝调解声明或者材料、负责分管投诉和举报工作机关负责人姓名和联系方式、履历等不一而足、林林总总的信息，且公开申请涉及的信息内容繁杂、存在形式多样。2025年1月9日被申请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甄别、梳理后，对申请人的10件信息公开申请除依法不予公开的内容外于规定时限内分别作出了信息公开答复，而后申请人对包括本案在内的涉及其中不予公开内容的5件答复和告知公开途径的1件答复提起行政复议。二、答复完整。纵观本案申请人提及的三项信息公开申请内容（详见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被申请人经认真梳理后逐一针对申请人的公开请求作出答复（详见田市监答复〔2025〕10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其中唯以处理第三人投诉举报的机构名称（如某个处室或者派出机构）和处理投诉的人员姓名和联系方式因明显属于法律规定的“内部事务信息”且考虑今后执法活动的便利性或可能的个人人身安全性而不予以公开，“接收处理投诉时作出的投诉受理决定书或者决定受理的书面材料”已履行告知义务不予公开、“机关所有工作机构的名称”予以了公开，对不予公开的同时说明了理由，未遗漏任何其他申请事项。综上，被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答复依法有据，内容完整，已履行了全面答复职责。三、依据准确。前已述及，申请人请求具体处理第三人投诉举报的机构名称（如某个处室或者派出机构）和处理投诉的人员姓名和联系方式，市场监管部门受指派第三人投诉举报承办机构和承办人员处理投诉举报事项作出的具体行为系职务行为，均是以市场监管部门的名义作出，不是以某一个机构或者承办人员的个人名义，显然其受指派从事相关的职务活动本质上系因行政机关代表国家对隶属于自身的人员的内部管理行为而产生，明显不具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这一政府信息产生要件，其无疑属于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的纯粹内部事务管理信息。涉及具体的投诉举报事项，处理第三人投诉举报的机构名称（如某个处室或者派出机构）和处理投诉的人员均代表行政机关依法进行处理并答复，申请人如对涉及自身合法权益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依法通过复议、诉讼等多种法定的救济途径来维护，而复议诉讼的主体就是政机关而不是具体承办个人，事实上申请人也为实现救济提起了行政复议，只是未达期望而已。现申请人申请公开其投诉举报事项的具体投诉举报的机构名称（如某个处室或者派出机构）和处理投诉的人员姓名和联系方式等信息，显然与其生产、生活等特殊需要无关，公开与否都不影响其合法权益。即便行政机关作出错误的处理决定，涉及追责问责，也只是行政机关内部工作事项。且行政机关是以其机关的名义对外执法，受派具体投诉举报的机构名称（如某个处室或者派出机构）和处理投诉的人员姓名和联系方式从事业务范围活动系职务行为，行政机关与其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信息属于纯粹的内部事务管理信息。此外，对于同时接收处理投诉时作出的投诉受理决定书或者决定受理的书面材料，于2023年8月9日已通过全国12315平台上告知，并且1月10日挂号信中一并寄出（投诉受理决定书复印件），已经履行《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告知投诉人。综上，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被申请人决定对处理第三人投诉举报的机构名称（如某个处室或者派出机构）和处理投诉的人员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接收处理投诉时作出的投诉受理决定书或者决定受理的书面材料等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四、程序合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申请人以邮件号XA42006612623的挂号信在2024年12月17日寄出，被申请人12月23日确认收到申请，2025年1月9日作出答复，并于1月10日通过挂号信邮件号XA48627980735方式送达申请人，未超过法定期限。另外需要予以特别指出的是，统览本案申请人的行为发端，从初始发起投诉举报，再举报，不服举报处理结果提起行政复议，收到复议决定、得知结果后又提起大量、涵盖内容广泛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最后再对信息公开答复不服提起行政复议，这一系列流水化作业模式，显然其目的并非为了依法获取和了解政府信息本身，而更在于因未实现个人私利，滋扰、施压政府行政部门、司法机关，发泄个人情绪，此举已明显构成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滥用，偏离了公民依法、正当且理性地行使知情权、监督权的正常范围，缺乏应予保护的利益，严重背离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宗旨，应对其行为予以从严审查、严格规制。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答复完整、依据准确、程序合法。请求大田县人民政府依法维持被申请人做出的处理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

2024年12月20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起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内容为：“1.处理大田县*茶业有限公司投诉举报的机构名称（如某个处室或者派出机构）和处理投诉的人员姓名和联系方式。2.接收处理投诉时作出的投诉受理决定书或者决定受理的书面材料。3.你机关所有工作机构的名称。”

2025年1月9日，被申请人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田市监答复〔2025〕10号）并邮寄给申请人，主要答复内容为：“①处理大田县*茶业有限公司投诉举报的机构名称（如某个处室或者派出机构）和处理投诉的人员姓名和联系方式。并非我局存在对外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获得的信息，而是涉及内部工作人员的机关人事档案管理信息，属于本机关内部事务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故您申请公开的信息，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②接收处理投诉时作出的投诉受理决定书或者决定受理的书面材料，现复印一份寄给您，您也可自行前往全国12315平台进行查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现予告知。③机关所有工作机构的名称已在三明市大田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http://www.datian.gov.cn/xxgk/jgzn/xzfgzjg/dtxscjdglj/202109/t20210930_1711358.htm），您可自行前往该网址进行查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现予告知。”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及物流信息、《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田市监答复〔2025〕7号）及送达物流信息、《投诉受理决定书》。
本机关认为：

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申请人依法负有答复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20日收到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于2025年1月9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田市监答复〔2025〕1号），并邮寄送达给申请人，程序合法。

申请人申请公开的第一项信息“1.处理大田县*茶业有限公司投诉举报的机构名称（如某个处室或者派出机构）和处理投诉的人员姓名和联系方式。”不是被申请人在对外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获得的信息，而是涉及内部工作人员的机关人事档案管理信息，属于被申请人机关内部事务信息，被申请人决定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

申请人申请公开的第二项信息“接收处理投诉时作出的投诉受理决定书或者决定受理的书面材料。”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邮寄提供《投诉受理决定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规定。

申请人申请公开的第三项信息“你机关所有工作机构的名称”，本项信息已在大田县人民政府网站上主动公开，被申请人在答复书中告知申请人获取本项信息的网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田市监答复〔2025〕10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田市监答复〔2025〕10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大田县人民政府    
2025年4月18日   


